釋憲聲請書

1、 聲請釋憲之目的

1、 八十九年九月一日立委王忠孝受台北地方法院羈押處分暨抗告經台灣高等法院駁回一案，認其適用違憲法律之結果，違反權力分立、正當法律程序等憲法基本原則，並違反憲法第八條、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等法理精神，侵害聲請人受憲法所保護之人身自由權、隱私權、與財產權之正當行使，茲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聲請大法官會議解釋刑事訴訟法第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第一百零一條之一第一項、一百二十八條第三項、第一百二十九條、第一百四十九條、第一五十五條、第四百零七條、第四百一十五條第一項、第四百一十七條等法律規定牴觸憲法，務求刑事訴訟法之精緻化與精確化。

2、 請求大法官會議解釋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第八項之適用期間明確意涵。

2、 爭議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

(一)搜索權之正當行使主體與權利救濟

1、 爭議之性質與經過

台北地檢署李仁愛檢察官係偵辦聲請人王忠孝立委涉嫌違法一案之負責檢察官，依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為搜索票之核發，或親自職權搜索，故於中華民國(下同)八十九年八月三十日率領調查局幹員前往大安會館搜索，取得證物，並旋向法院聲請羈押，然承辦檢察官與涉嫌人間，具直接對立之緊張關係，今其為輔助偵辦，得自行發動搜索此一強制處分，現行法就此既無事前之司法抑制，復無事後之司法救濟，全然委由檢察官自行決之，致聲請人無法主張權利。

2、 所涉及之憲法條文

由與涉嫌人處對立關係之檢察官，發動強制處分權，並無設立「中介機關」職司審核，如此設計，恐有抵觸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財產權、隱私權、居住自由權，而前無司法審查，後無司法救濟途徑，更係嚴重違反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為此懇請  鈞院為違憲審查，迅賜解釋，以確保人民之基本權利不受侵害。

(二)國會自律原則之牴觸

1、 爭議之性質與經過

八十九年八月三十日，李仁愛檢察官率員前往立法院大安會館王忠孝立法委員休息室內搜索證物，然此次搜索行為，事前並未知會立法院長，而於抵達現場前十分鐘，李檢察官臨時以電話通知立法院總務科長與駐衛警，命其到場配合，經總務科長告知以無權處理，並說明需待院長裁示後始能從命。叵料，李檢察官逕以已滿足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九條所定要件為由，下令強行進入搜索，現場承命於立法院長之駐衛警，基於勤務義務而欲執行職務，阻擋該等無進入權者之強制行為時，反遭李檢察官呼之以現行犯而為逮捕。
2、 所涉及之憲法條文

違反憲法位階之權力分立原則
，請求解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九條，命立法機關為更精確詳細之修正。

(三)偵查階段言詞辯論程序前置之必要

一、爭議之性質與經過
八十九年九月一日，台北地方法院做成王忠孝委員之羈押裁定，然審究其裁定完成之過程中，於作成階段並未使王忠孝委員與其辯護人就有無羈押必要之事實，與李檢察官間做充足之攻擊防禦，致此部分之爭點無法釐清，即逕為羈束人身自由之羈押裁定。

二、所涉及之憲法條文

此種程序，係源於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一百零一條之一，對羈押裁定之作成並未明文要求言詞辯論程序所致，使受羈押人與檢察官間，並未達成「武器平等原則」之實質要求，違反「正當法律程序」此一憲法法理。

(四)自由心證與違法裁定之再抗告

1、 爭議之性質與經過
丁和平於八十九年九月一日凌晨二時所作成准予羈押之裁定，裁定書內載明係「係基於自由心證原則認定犯罪事實重大」一語，足證該羈押裁定係以自由心證所認結果為裁定基礎，明顯逸脫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五條對自由心證之適用界限，然台灣高等法院，對此既未表示意見，亦未審酌此一重大事實，即逕為駁回聲請人之抗告裁定，然揆諸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聲請人已無救濟管道可供選擇，致形成以違法判決羈束人身自由之結果。
2、 所涉及之憲法條文

非特違反憲法第八條對人身自由之基本權保護，亦有違憲法第十六條對人民訴訟權保障之意旨，故請求 鈞院就四百一十五條再抗告事由未增列「羈押裁定違反法律規定」一事，解釋宣告違憲，並命立法機關盡速、限期修訂相關條文。
(五)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第八項之適用期間

一、爭議之性質與經過
八十九年九月一日做成准予羈押之裁定，並於當日將聲請人移往台北看守所，然當日為立法院之開議日。
二、所涉及之憲法條文
所涉者為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第八項，該條明文規定，立法委員除現行犯外，在會期中，非經立法院許可，不得逮捕或拘禁，經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第三九二號，明文說明「羈押」係「拘禁」之一種，對立法委員為羈押，自有該條時間限制之適用，唯增修條文第四條第八項所言之「會期中」，究竟是何意涵、如何起算，是否必迨大會開議始符合「會期中」之要件，抑或僅係「時期」之標識，應於當日零時起算，適用上滋生疑慮，故呈請大法官會議解釋。

3、 聲請解釋憲法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立場與見解

(一)搜索權之正當行使主體與權利救濟

甲．搜索權之歸屬主體

1、 憲法規定人民之基本權利，乃國家之基本大法。位於憲法下位階的法律自應該遵守憲法，並儘最大的可能體現憲法之精神與價值。除了積極抵觸憲法之法律應被認為違憲無效之外，對於法律消極漏未規定，致無法實現憲法中所保障人民基本權利時，亦屬違憲。
 
2、 我國現行法相關規定下，檢察官得以於偵察程序當中獨自決定是否對於被告為搜索之強制處分，首先應辯明者係，搜索對刑事被告、嫌疑人、第三人之重大侵益關係；搜索處分不但涉及基本權利中之財產權，居住自由權以及隱私權，甚與人身自由具密切關係。蓋搜索可分為人身搜索、住所搜索、物件搜索。人身搜索顯係限制人身自由之舉，對於物件搜索或是住所搜索而言，除了是對其財產權、住居權、隱私權之侵害之外，不單是對於被搜索人本能想要護衛其財產與住家之「自發行為」之限制，究其實質，至少係一「命不作為」之人身自由羈束，而為求遂果搜索目的與執行安全，當事人或需趴覆面壁，任檢警搜查全身，或需雙手環抱，限定其移動自由以利發現證物，其對個人行動自由之干預限制，不證自明，對於仍受「無罪推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而言，更是名譽以及人性尊嚴之重大斵害，屬於對基本權干預嚴重之強制處分類型。故難謂搜索行為與人身自由之保障全然無涉，應有憲法第八條精神之正當法律程序之適度援用。
3、 此種可由檢察官單獨發動「搜索」強制處分之立法例，應認違憲，急待大法官會議宣告違憲，速行立法修正，析言之，搜索行為主要牽涉到人民的財產權，隱私權，居住自由權……等等憲法中所保障的基本權利。對於此種基本權利的限制應該特別注重程序上的保障。唯依照我國刑事訴訟法中之相關規定，檢察官身為偵察程序之主體（以及審判程序中之當事人），其於偵察程序中有自行決定是否搜索被告之權限，然現行制度下，卻另無審查檢察官就搜索之決定是否適當、合法之制衡機關，此舉違反法治國原則
中「權力分立制衡」、「避免權力不當集中」之基本概念，對於人民之基本權利亦有侵害之虞。現行許多法治國家就強制處分權之適用法官保留原則，亦即僅法官享有核發令狀之權力，檢察官不與焉；因而，偵查法官
的功能日益隨之擴張。強制處分採行絕對法官保留的立法例固然無論，即便如採行混合立法的德國法例，法官保留的範圍，幾乎囊括所有的重大強制處分，偵查機關所能自行決定者，僅為急迫處分或輕微處分而已。舉例言之，德國法上適用法官保留原則的重大強制處分，除羈押等拘束人身自由的處分外，尚且包括搜索、扣押等傳統型強制處分及通訊監聽及住宅監聽等新型態的強制處分
。由於法官保留的範圍廣泛，因而，偵查法官的強制處分權限也隨之擴張，至少就法律的規定來看，偵查機關似乎必須經常與偵查法官打交道，聲請其發動強制處分。
4、 進而言之，檢察官不適任於搜索權之審核主體，其理由不在於「專業性」之欠缺，而係「組織性」要求所致，茲將理由分述如下：
(１)組織性原因（一）---權力制衡

檢察官位任追訴犯罪之主體，其與嫌疑人間具對抗關係，身受來自社會對正義之期待與破案壓力，　其於偵察中有專擅擴張強制處分權適用之可能性絕非無稽之談，學界
以及實務
上皆有類似見解。而將強制處分權拆開，解析為「聲請」、「核準」、「執行」三階段，其中「核準」階段交由獨立超然之另一機構---法官為之，由法官擔任強制處分權發動之「中介機構」，一方面可免前述「權力之不當集中」、「明知可能導致權利濫用卻無制衡之道」，另一方面經由中介機構之設立，可以發揮促使聲請機關「冷靜」之功能，預先防範搜索濫用。

(２)組織性原因（二）---法官獨立與檢察一體

法官在定位上，受憲法之保障，可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外界干擾，而在組織上，受「法定法官原則」（Grundsatz des gesetzlichen Richters）
之保護，意即「何等案件由何位法官管轄之問題，必須事先以抽象的、一般的法律明定。為達上述的要求，刑事訴訟法或法院組織法中必須僅可能明確規範法官的事物、土地管轄及事務分配規則。」
。

而相行之下，檢察官不但無如法官受憲法獨立辦案之保護，鑑於其「行政　／　司法」混合之特性，組織上受「檢察一體」原則之拘束，檢察總長對檢察官享有指揮監督之權限，檢察官在組織上即非一獨立機構，適格擔當強制處分之審核權人，兼以我國檢察實務上盛行的「指定分案權」，即檢察首長直接指定特定的下級檢察官承辦某特定的刑事案件，檢察系統防範操縱的免疫能力令人懷疑
。

故現行由檢察官發動搜索權之規定，違反民主法治國家之權力分立制衡原理與法治國原則
，請求大法官會議，宣告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八條第三項、第一百二十九條由檢察官享搜索權之規定，違憲無效，立法機關應盡速修訂之。 

乙、搜索之事後救濟

1、 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有訴訟之權，旨在確保人民有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大法官會議解釋第四百一十八號解釋理由書中早有明文。以刑事訴訟的觀點來看，所要確保的正是人民有得以依法積極參與刑事程序，對於檢察官或法官所下裁定不服時得以表達意見、依法律途徑救濟的機會與權利。今犯罪嫌疑人於未定罪、未進入審判階段前即受到搜索處分，其財產權、居住自由權以及隱私權皆遭受嚴重限制，其社會地位與尊嚴名聲亦受到妨害，其所對嫌疑人茲生之「惡害」，與羈押所差無幾，然於現行刑事訴訟法中卻不見有救濟管道，遭逢「不當搜索」或「違法搜索」之當事人，除徒坐令名譽、隱私、財產、自由之重大損害外，全無任何司法程序可供救濟，此與憲法第十六條規定之精神顯有抵觸。
2、 刑事訴訟法修正以後，檢察官已不再享有羈押權，若許「所造損害結果」與羈押相去不遠之搜索行為，適用較不嚴謹之程序，使其不受事前之司法審查，逕可自行發動，事後復無司法救濟之機會，則在可預料之將來，檢警面臨破案壓力時，將捨現行之「以押取供」模式，而改採「以搜索逼迫自白」之辦案手段，如此將視釋字三九二號之良法美意於不顧，對人民之基本權保障亦稱不足。

現行法於偵察階段，允許檢察官得對被告任意發動搜索權而不受審查與制衡，審判階段時又成為訴訟主體之原告，與被告相對立，顯然違反武器平等之基本原則。
，而對於被搜索人事後之救濟程序未有明文，憲法所保障人民之基本訴訟權利亦無法體現，應認為皆屬違憲，應限期修正，並應增定對搜索處分之事後法律救濟
途徑。
(二)、國會自律原則之牴觸

1、 近代民主法治國家中，係以權力分立為基礎，設計擘畫政府組織。其意義簡而言之，即將國家權限作區分，而由不同國家機關個別行使，其目的在於透過各國家機制相互間的監督與制衡，避免國家權力過度集中，造成恣意專制、強暴蠻橫，並使國家行為有可預測性與可控制性，從而人民權利也得到保障。是故權力分立原則實為民主法治國家中，立法與解釋之重要前導法理，並於歷次大法官會議解釋文中明白引用
，成為憲法位階之法理，任何法律、命令、或對法律命令所表示之意見，與權力分立原則相左者，應認違憲無效。

2、 力分立原則，其運作上應避免一權凌駕於他權之上，甚而侵及其核心領域。基於此項憲法法理，立法院擁有國會自律權，即國會享有「自律」、並「自治」之權利。就狹義觀之，意指在立法院範圍內（立法院建築物及所屬空間內）與會議進行時之秩序，均由立法院院長或獲得授權之人（如會議主席）行使之，不只是立法院成員，包括第三人進入此範圍內，都應受到拘束
。換言之，國會自律權乃在保護國會之議事程序及相關職務之施行及運作，使之在憲政體制下，不受其他分立權力（如司法權、行政權）之監督或干涉，以免權力相互侵越。此可由歷史發展得到明證：國會自律權源於英國，乃民權與君權對抗下之產物，目的在維護議會之自主運作，以避免遭受君主迫害。是以立法權雖為一國民主之碁石，然就實質強制權力，如警察權、檢察權、軍隊權等可真實發生強制力者，無一為國會傳統權所及，是故行政機關動輒以武力脅迫恫嚇者，屢見不鮮。藉由國會自律權之賦予，及此概念下所派生之秩序權、家宅權、警察權等，才得以真正落實權力間相互分立制衡監督，同時亦不致使行政權或司法權凌駕於立法權之上。

3、 國會自律權在各國的規定有所不同，計有採取憲法直接規定、立法規定或立法授權三種方式。如德國即規定於基本法中；日本與韓國則訂定國會法；我國則以法律授權國會自行訂立自律規範。另外在大法官解釋文中亦數次明白肯定「議會自律原則」之正當行使權
。

4、 至若檢察官欲進入立法院範圍內進行搜索、扣押，受上述前提之規制，理應先得到立法院院長的同意，始得行之。此於德、英、法等國憲法皆明定不得任意搜索國會，如德國基本法第四十條第二項規定：「非經聯邦眾議院院長之同意，不得在聯邦眾議院之建築物內進行搜索及扣押之措施」，美、日雖未憲法中明定，但已形成憲政慣例，如日本憲法法庭即曾有判例。由是觀之，限制檢調機關不得任意進入立法院範圍執行搜索、扣押，乃為避免其動輒以司法偵查為由，恣意對國會殿堂進行搜索、扣押，使立法權之運作行使遭受不當干擾，進而落實權力分立原則，維護國會尊嚴。

5、 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九條僅規定：「在政府機關、軍營、軍艦或軍事上秘密處所內行搜索或扣押者，應通知該管長官或可為其代表之人在場」，此規定乃著眼於「機關尊重」與「機關協力」起見，並符合釐清權責之規範目的，是故僅需為通知即可。然而，當其搜索對象為立法院區時，參酌上述之權力分立原則及其所衍生之國會自律權，並就各國立法例所建立國會自律權之實質內容加以考量，若檢察官一概以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九條之規定為標準，認為僅需通知可為代表之人在場，則全然罔顧憲法實質上維護權力分立、國會自律之精神！況且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九條之規定，語意上模糊不清，何謂「可為其代表之人」？是否逕由檢察官認定？在本案中，檢察官通知立法院總務科長與駐衛警隊隊長，然總務科長已表明欲請示院長再行回覆，檢察官置之不理，強行進入立法院區搜索，甚至以妨礙公務罪現行犯逮捕一名駐衛警。此顯然對國會自律中的家宅權、警察權，都產生嚴重的干預與侵害。試想，若檢察官僅須知會，即可帶領大批人馬進入立法院，立法院只能敞開大門「迎接」，不論在何種情況下，即便對議事進行造成影響，都絲毫沒有排拒的可能，家宅權豈非名存實亡？立法院之駐衛警為服從院長指揮命令，竟被冠上妨礙公務的罪名，此種「服從命令等於犯罪」的模式，立法院的警察權又如何行使？檢察官如此強暴蠻橫之行為，乃是披著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九條合法的外衣，實際上卻恣意踐踏國會尊嚴，明顯與憲法權力分立原則牴觸。

6、 進一步論，我國憲法第七十三條與增修條文第四條第八項，分別規定立法委員之言論免責權與不受逮捕拘禁特權，其目的乃保障立法委員得於國會中暢所欲言，無須因發表不利政府之言論或表決行為，而可能遭政府藉口犯罪，透過逮捕方式限制其出席國會，得以真正發揮民意代表之功能。但若檢察官利用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九條規定之疏漏，每每僅以知會、通知之方式，在未得立法院院長同意情形下，任意搜索立法委員之研究室、休息室，不但對立法委員個人的財產權、隱私權、甚至自由權造成侵害，尤有甚者，在新聞媒體的報導之下，更可能對立法委員的名譽或是立法院的形象，造成嚴重的破壞。可得預見者，即使不以公然侮辱罪、誹謗罪之名義；即使不以逮捕、拘禁之手段，亦將對立法委員引發「寒蟬效應」，則憲法所欲保障之立法委員言論免責權與不受逮捕拘禁特權，將因此完全被架空，即顯然又與憲法欲保障立法委員之精神不符。

綜上所述，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九條規定，不論由憲法權力分立原則觀之，抑或由憲法對立法委員之保障規定觀之，檢察官之權力已有凌駕於立法院之上之可能，並侵越了立法院之核心領域，則顯然與憲法所欲建立、維護者背道而馳，誠為大開民主法治國之倒車。是故吾人以為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九條規定上，未針對立法院部分就搜索程序上，基於憲法所揭示之精神，另為例外規定，應屬違憲。

(三)偵查階段言詞辯論程序前置之必要

1、 正當法律程序之憲法意義

正當法律程序，輒次於我大法官會議解釋文中提及，如釋字三九三號「訴訟救濟之審級，程序及相關要件…以法律為正當合理之規定」，釋字三九六號「懲戒案件之審議，亦應本正當法律程序之原則…」，釋字四一八號「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有訴訟之權，旨在確保人民有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等，而論述正當法律程序之意涵時，則多以「應經法定程序」、「內容需實值正當」
等抽象要件描述之，至多如釋字三九六號之例示:「採取直接審理、言詞辯論、對審級辯護制度，並予以被付懲戒人最後陳述之機會等」、釋字四三六號之「正當法律程序之最低要求，包括獨立、公平之審判機關與程序」，由此可初步得到二點結論:

(１)
正當法律程序係一憲法位階之違憲審查標準，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之法規應認違憲無效，

(２)
其具體操作之意涵，所謂「正當」(Due)程序，在概念上係由二大指標所組成，一係形式正當程序，二係實質正當程序，前者乃指「法定程序」、「以法律形式所規定之程序」之意，即一般所謂「法律保留原則」之再強調，後者則不單要求該程序需以法律形式出現，取得形式正義，更需就法律之實質內在加以觀察，審酌有無符合公平合理等之實質正義。

由上可知，唯有通過正當法律程序，始足以保障基本權不受過當侵害，故正當法律程序可謂整部法律解釋與立法之指導性原理。

2、 正當法律程序作用於刑事訴訟之具體原則

做為「應用憲法」、「憲法之測震儀」而存在之刑事訴訟法，著眼於其涉入基本權之侵抑關係，故應於最大範圍內體憲法價值，而正當法律原則應用於刑事訴訟法上，至少可以得到三大具體派生原則
:法律性原則、公平審判原則與禁止強制自證有罪原則，在此三原則中，涉及羈押裁定之實質正當程序者，係公平審判原則。

3、 公平審判原則與羈押裁定程序

(１)
公平審判原則究係為審判階段之法理原則，抑或為除審判階段外，整個刑事追訴程序(偵查、起訴、審判、執行)均應貫徹之法律原則?吾人認為應採後者為是，其理由為:

１．偵查與審判之密接性

無公平之偵查，幾無公平之審判。蓋審判係以偵查所得之證據為基本，若偵查偏頗，未依法就有利或不利於嫌疑人之證據一併搜集，則陳列於審判官面前者，係一偏狹有色之陳述構造，難免將其因不公平而累積之偵查結果，先行地帶入承審法官印象之中，造成先入為主之成見，對法官之中立要求超然功能，難謂無損害。

２．落實人權保障

設若絕大多數之案件，均終結於偵查程序，則未能於偵查階段貫徹公平審判原則，無異使絕大多數之國民，當涉入犯罪嫌疑人時，面臨者係「糾問模式」之二面訴訟關係，而非「訴訟模式」之三面訴訟關係。舉例言之，若於偵查階段不講公平審判原則，則因公平審判原則而衍生之「武器平等原則」等亦無需於偵查階段講究，如此將使犯罪嫌疑人於偵查時所「對立」、「對抗」者係一權力龐大、地位高高在上之檢察系統，嫌疑人無權利也無權力與之交涉;吾人難以想見，當絕大多數的人民進入刑事訴訟之程序中時，必需先行承受如此不平等之「程序挫折」，此部分之人權侵擾有何實益？又如何能合於刑事訴訟由糾問制改為訴訟制之法律意義？

綜上所述，吾人不難窺知，公平審判之基礎就正是在於使所有參與刑事程序之訴訟主體彼此間具有「武器對等性」，而能處於平等之地位以參與刑事程序，自　應為貫穿整部刑事程序之重要法理。

(２)現行羈押制度與公平審判程序(武器對等原則)相牴觸

依目前之刑事訴訟法規定，法官在為羈押裁定前，僅需施行「訊問」嫌疑人之言詞程序，而不需踐行程序更加周嚴、更有助發現真實之「言詞辯論」程序，此一規定有違武器對等原則，滋將理由分述如下：

Ａ．踐行言詞辯論程序，並許嫌疑人選任之辯護人與檢察官間就有無該當羈押要件、有無羈押必要之事證，充分攻擊防禦，將有助於被告面對法律知識絕對優勢之檢察官，而能自我保護，此即係武器對等原則之精義；析言之，特別是在對基本權之干預重大的羈押裁定中，其對「慎重而正確之裁定」要求程度，直比本案判決，而欲達成慎重裁判、發現真實，言詞辯論程序係不可獲缺之一環
。

Ｂ．現行刑事訴訟法對於此種「言詞辯論」程序之要求，規範內容處於模糊不清、欲言又止之混沌狀態，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第三款規定，訊問被告時應先行告知，其享有得選任辯護人之權利，一百零一條第二項檢察官得到場陳述聲請羈押之理由及提出必要之證據，第二百四十五條第二項，辯護人於被告受訊問時得在場陳述意見，從這些法律規定中，隱含之設計架構為：偵查中嫌疑人得隨時選任辯護人，而法官羈押裁定做成時，檢察官「得」到場陳述、辯護人亦「得」到場陳述，此種模式明白傾向言詞辯論暨三面訴訟關係之設計，既然如此，不如明示羈押裁定之做成應踐行言詞辯論程序，否則當法官告知嫌疑人可以選任辯護人，復又不許當事人主張，由其辯護人與檢察官間，就羈押之必要與事實，為言詞辯論，為其申張權利，則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之告知義務，規範目的安在？對當事人之基本權保障，又如何能認充適？

Ｃ．補充說明者係，羈押者，為需具備「法定羈押要件」始足以發動之強制處分也，而究否該當法定要件，係依據具體事證觀察，有無足證逃亡之事實？有無湮滅證據勾串犯人之可能？故法官做成羈押裁定，事實狀況之掌握必需清楚明白，不可謹恃嫌疑人之社會評價或被害者之輿論要求而為「報負性」羈押，或「恐嚇性」羈押，發現真實之最佳良方即為言詞辯論程序，此觀夫事實審均以言詞辯論審理一節自明，故以羈押裁定做成之基本條件觀之，實行言詞辯論程序，實係亦本質性之要求，不得不為之必然結果。

(四)自由心證與違法裁定之再抗告

1、 本案中台北地方法院丁和平法官，以「自由心證」認定犯罪事實重大，違背自由心證之適用界限---僅可判斷證據之證明力，非可單據自由心證認定犯罪事實，然此一重大明顯之瑕疵，並未為台灣高等法院所審酌，即逕對聲請人為駁回抗告之裁定，至此，發生了二大法律效果：（１）聲請人王忠孝確定將被羈押，限制其人身自由，（２）該等羈押裁定，雖有法律上之重大瑕疵，但依現行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一十五條第一項對再抗告事由之限制，已無任何救濟管道。

2、 憲法第八條明文規定人身自由應受最嚴格之法官保留原則，明示憲法對人身自由之重視與保障，今若許以一違法判決、裁定限制、羈束人身自由，則憲法所宣示之基本權保障，豈非空言！判決違背法令為上訴第三審之唯一理由，即在彰顯「違法判決」對人民所造重大侵害，而當「侵犯人身自由」兼以「裁定違法」二者合一，對人權所造損害至深且重，顯與與憲法第八條相悖。

3、 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之訴訟權，其最基本之意義為：任何基本權遭侵害之個人，均有請求司法救濟之機會，愈重大之基本權受侵害，該原則愈顯重要，羈押係與「無罪推定」原則重大相左之強制處分，為判決確定前唯一的侵犯人身自由之手段，於其事後救濟手段，必務以慎重周詳為是；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一十五條對再抗告之事由，漏未就「違法羈押」一項做出規定，致受違法羈押之人無法再行救濟，嚴重抵觸憲法第十六條對人民訴訟權保障之意旨，呈請　鈞院速為解釋，以彰法德，以召人權。

(五)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第八項之適用期間

1、 立法機關為民喉舌，監督政府、形成政策，與行政機關間具直接衝突對抗關係，而為確保國會代表完整行使職權，不受其他權力機關之干涉藉入，憲法明定了「言論免責權」，與「刑事豁免權」等，務使國會議員得以無所畏懼、反應民意；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第八項有言：「立法委員除現行犯外，在會期中，非經立法院許可，不得逮捕或拘禁。憲法第七十四條之規定，停止適用。」著眼點即係上述意旨。

2、 唯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第八項，並未就何謂「會期中」為明確清楚之定義，致適用上引發疑竇：該條所稱「會期中」，究指何時？此項憲法條文疑異，影響國會議員權益重大，故聲請大法官會議解釋。

3、 蓋解釋憲法，應由規範目的觀察，於保障人權之最大範圍內求疑異憲法之解釋；由是觀之，該法文所稱會期中，應指「開議日」起，至「會議結束日」止，這一段時期，為「會期中」之本意，必唯如斯解釋，方足以保障國會議員之言論自由與人身自由，

4、 相關文件之名稱及件數

關係文件（一）：歷屆大法官會議解釋論及權力分立者。

關係文件（二）：法務統計重要參考指標 / 檢察官喪失羈押權前後年度 全國檢察官羈押人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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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係文件（一）：歷屆大法官會議解釋論及權力分立者

	時間
	字號
	案由摘述

	78/07/19
	釋字第 243 號
	公務員之免職處分之救濟程序

	80/07/12
	釋字第 282 號
	國民大會代表非有給職

	81/01/24
	釋字第 290 號
	劉俠案

	82/07/23
	釋字第 325 號
	釋字第七十六號不再引用

	82/11/26
	釋字第 328 號
	領土案

	82/12/24
	釋字第 329 號
	國際書面協定應送立法院審議

	83/04/08
	釋字第 342 號
	國安三法

	83/12/09
	釋字第 368 號
	行政法院六十年判字第三十五號判例違憲

	84/01/20
	釋字第 371 號
	違憲審察之拒絕適用

	84/03/17
	釋字第 374 號
	土地界址劃訂之訴爭

	84/10/13
	釋字第 387 號
	內閣總辭案

	84/12/08
	釋字第 391 號
	立委預算案

	84/12/22
	釋字第 392 號
	羈押權回歸法院

	85/08/02
	釋字第 412 號
	後備軍人轉任公職

	85/09/20
	釋字第 413 號
	所得稅法就源扣繳增列法所無之條件違憲

	85/12/31
	釋字第 419 號
	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長案

	86/05/23
	釋字第 428 號
	掛號郵件之補償

	86/08/01
	釋字第 435 號
	立委言論免責權

	86/10/03
	釋字第 436 號
	軍事審判救濟程序

	86/12/12
	釋字第 442 號
	公職人員選罷法二審終結無違憲疑異

	87/01/23
	釋字第 445 號
	集會遊行法

	87/07/24
	釋字第 461 號
	參謀總長列席立法院會、委員會

	87/10/22
	釋字第 467 號
	省之公法人資格

	87/11/20
	釋字第 469 號
	保護規範理論

	88/01/29
	釋字第 476 號
	肅清煙毒條例

	88/10/15
	釋字第 491 號
	公職人員記二大過免職

	88/12/31
	釋字第 498 號
	立法院不得以地方自治機關行政人員未列席為由刪減補助款

	89/03/24
	釋字第 499 號
	國大延任案

	89/06/09
	釋字第 508 號
	出租耕地之徵收補償費

	89/12/23
	釋字第 514 號
	職業自由之限制，須符合法律保留原則及授權明確性原則要求


�該原則經三十則大法官會議解釋援用，足證其為憲法之重要法理。


� 如釋字第二七０號，學者蘇永欽「檢察官實施偵察羈押合憲性問題意見書」，羈押權釋憲案相關資料輯要，法務部編，八十五年六月，第八０一頁至地八０四頁。





�英國一六七九年的”Habes Corpus Act”，可謂現代法治國家中最早以法官保留來保護人身自由基本權利的法案，請參閱Badura, Staatsrecht, 2. Aufl., 1996, S. 582，而 如美國之令狀法官(Magistrate)、德國之偵查法官(Ermittlungsrichter)等設計，均係著間於此，為求權力制衡、避免不當集中之立法例。詳見「自令狀原則論我國相關規定之缺失」 台大法律系副教授王兆鵬著，刊載於刑事法雜誌第四十四卷第四期，與「論偵查法官—兼論法官保留原則與直接審理原則」，台大法律系助理教授林鈺雄著，刊載於法治國之「刑事立法與司法—洪福增律師八秩晉五壽辰祝賀論文集」


� 偵查法官係指偵查階段受偵查機關之請求而發動特定的強制處分之法官也，同前註　林鈺雄教授文章。


� 諸如住宅監聽（Lauschangriff）等重大侵害人民基本權利的偵查措施，在德國法上雖然以法官保留原則來踐行程序保障，但是，即便如此，學說上批評的聲浪仍然不斷。僅參閱Schroth, Verbrechensaufkl(rung zwischen Effizienz und rechtsstaatlichen Grenzen – Was darf der Staat zur Kriminalit(tsbek(mpfung tun? 刊載：《罪與罰—林山田教授六十歲生日祝賀論文集》，一九九八，第四三九頁以下。


� 黃東雄「刑事訴訟研究」，賦予檢察官獨立性為恣意獨善支畝，檢察官之獨立性自以達成行政權之作用始有論著之餘地，而不能與司法官之獨立性相提並論；否則，不僅將使所謂檢察官一體性原則理論起破綻，亦將使檢察官之起訴裁量權變成極為危險之權力。中央警察大學，八十五年五月再版。 


� 自八十七年大法官會議三九二號解釋前後，羈押年平均人數之變動為，八十四年全國羈押人數一萬九千一百二十二人 ，八十五年全國總羈押人數一萬九千五百二十一人，八十六年二萬一千四百五十七人，但八十七年驟降為七千五百零八人，八十八年更降為六千一百六十八人，由此可推知之前羈押強制處分浮濫情形之嚴重。 資料來源 : 法務統計重要參考指標 / 檢察官喪失羈押權前後年度 全國檢察官羈押人數表


� Zum Grundsatz des gesetzlichen Richters vgl. Marx, Der gesetzliche Richter im Sinne von Art. 101 Abs. 1 Satz 2 Grundgesetz, 1969; Hamm, Der gesetzliche Richter und die Ablehnung wegen Besorgnis der Befangenheit unter besonderer Ber(cksichtigung des Strafverfahrens, Diss. Berlin, 1973.見前揭註三，林鈺雄教授文章。


� 同前註。


� 關於指定分案權之檢討及各級檢察署事務分配規則之立法芻議，請參閱林鈺雄教授著，《檢察官論》，第二七一頁以下。


� 學者林山田在其論著「論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中提到：「刑事程序乃國家追訴、審判與處罰犯罪，以行使刑罰之程序，不但在整個程序中，人民之基本權利與自由最易受到侵害，而且審判之結果，往往產生剝奪受判決人之生命、人身自由或財產具有嚴厲性與痛苦性之法律效果。況且，國家機關踐行刑事程序，必須兼顧發現真實與保障人權，在保障人權的原則之下，追求犯罪追訴與審判之準確性與公平性。因此，整個刑事程序必須符合民主法治國家之權力分立制衡原理與法治國原則，遵守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始足以達到上述之理想境界。」刊載於軍法專刊，第四十五卷第四期。 





� 學者李茂生「人權、偵察結構與強制處分權」：國民於是受雙重規制，在訴訟上成為完全之客體，不僅犯罪嫌疑人毫無武器對抗國家權力機關，甚或基於「司法應該獨立」之理由，一般民眾亦無法有效的監督檢察官之「法官功能」，僅能依賴檢察官之良心。 


� 或可參考德國刑事訴訟法之規定，特為搜索之強制處分設立了「確認搜索無效」之確認之訴類型，此種訴訟至少具有三點意義：(一)係國賠訴訟之前題要件，(二)係證據排除之前題要件，(三)對當事人名譽之回復效力。


�大法官會議解釋文中有言及權力分立原則者，計有三十則，詳見肆、關係文件(一)。


�陳新民，中華民國憲法釋論，頁544-545。


�大法官會議解釋文中肯認議會自律原則者，計有釋字第254號、第342號、第381號、第435號、第499號。


� 參見釋字第三八四號 : 「依「法定程序」，係指凡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不問其是否屬於刑事被告之身分，國家機關所依據之程序，須以法律規定，其內容更須實質正當，並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相關之條件。」


� 詳見林山田教授 前揭註三。


� 同註三，林山田教授於文內特別強調，「言詞辯論」程序之前置，特別對於偵查中就對基本權干預重大之強制處分，始能符合武器對等原則之要求。





